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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礦泉水   
 
 
 

Packaged mineral water  

1.  適用範圍：本標準適用於以密閉容器包裝供食品用途販賣之天然礦泉水 (以下簡稱礦

泉水 )，不適用於未經包裝或其他用途之礦泉水。  

2 .  用語釋義  

2 .1  礦泉水：礦泉水與一般飲用水可依下列條件明確區分。  

2 .1 .1  礦泉水之特性為內含特定種類及組成比例之礦物鹽與微量元素或其他成分。  

2 .1 .2  礦泉水係藏於地下，由自然湧出或人工抽取之天然水源中取得。天然水源

的周圍須施行保護措施，以避免外部影響造成之任何化學或物理性的污染。 

2 .1 .3  即使在天然波動影響下，仍須保持其組成分一定以及流量與溫度之穩定性。 

2 .1 .4  其在收集過程須確保原有微生物菌相及化學組成。  

2 .1 .5  須在接近水源出口處進行包裝且採衛生預防措施。  

2 .1 .6  不得採未經本標準許可之處理方式。  

2 .2  天然碳酸礦泉水：此類礦泉水在經過第 5.2 節所述之方式處理並進行包裝後，

仍有同量的二氧化碳在常溫及常壓狀況下會自發且明顯的釋放出。  

2 .3  非碳酸礦泉水：此類礦泉水在經過第 5.2 節所述之方式處理並進行包裝後，除

了維持溶於水的碳酸氫鹽含量外，不會含有多餘的游離二氧化碳。  

2 .4  去碳酸礦泉水：此類礦泉水在經過第 5.2 節所述之方式處理並進行包裝後，其

二氧化碳含量較出口處少，且在常溫及常壓狀況下不會自發且明顯的釋放出二

氧化碳。  

2 .5  由水源處強化二氧化碳之礦泉水：此類礦泉水在經過第 5.2 節所述之方式處理

並進行包裝後，其二氧化碳含量較水源出口處為多。  

2 .6  碳酸化礦泉水：此類礦泉水在經過第 5.2 節所述之方式處理並進行包裝時，加

入其它來源之二氧化碳使產生氣泡。  

3 .  水源：礦泉水之水源水質應符合主管機關之規定。  

4 .  品質  

 


